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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考 便 覽參 考 便 覽參 考 便 覽參 考 便 覽

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五 日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五 日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五 日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五 日

立 法 會 議 員 與 申 訴 專 員 舉 行 會 議立 法 會 議 員 與 申 訴 專 員 舉 行 會 議立 法 會 議 員 與 申 訴 專 員 舉 行 會 議立 法 會 議 員 與 申 訴 專 員 舉 行 會 議

( I I )  申 訴 專 員 簡 述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的 工 作申 訴 專 員 簡 述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的 工 作申 訴 專 員 簡 述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的 工 作申 訴 專 員 簡 述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的 工 作

工 作 量

自 從 一 九 九 四 年 六 月 本 署 實 施 直 接 申 訴 制 度，以 及 申 訴 專

員 的 職 權 範 圍 擴 大 之 後 ， 本 署 接 到 的 查 詢 和 投 訴 個 案 數 目 便 急

劇 增 加 ； 現 時 ， 查 詢 和 投 訴 個 案 的 數 目 則 保 持 在 一 個 穩 定 的 水

平 。

2 . 在 一 九 九 九 至 二 零 零 零 報 告 年 度 內，本 署 接 到 9 , 3 2 3 宗 查

詢 和 3 , 1 0 1 宗 投 訴。在 年 內 終 結 的 投 訴 個 案 共 有 3 , 4 1 1 宗，其 中

4 5 %是 在 接 到 投 訴 後 三 個 月 內 終 結 ， 4 5 . 5 %則 是 在 三 至 六 個 月 內

終 結 。

3 .  在 二 零 零 零 至 二 零 零 一 報 告 年 度 上 半 年 (即 截 至 十 一 月 中

為 止 )， 本 署 已 接 到 6 , 3 9 9 宗 查 詢 和 1 , 8 6 4 宗 投 訴 。

調 查 工 作

4 .  在 一 九 九 九 至 二 零 零 零 報 告 年 度 內，經 正 式 調 查 的 投 訴 共

有 1 9 4 宗，其 中 1 2 2  宗 ( 6 2 . 9 % )是 成 立 或 部 分 成 立。此 外，本 署

在 年 內 完 成 了 三 項 直 接 調 查 。

5 .  年 內 ， 申 訴 專 員 就 這 些 調 查 提 出 了 共 1 3 8 項 建 議 ， 其 中

3 0 項 是 就 直 接 調 查 的 事 項 提 出 的 。 政 府 當 局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一

月 八 日 提 交《 政 府 覆 文 》，向 各 位 議 員 匯 報 有 關 部 門 和 機 構 對 上

述 建 議 的 回 應 。 在 申 訴 專 員 就 投 訴 個 案 及 直 接 調 查 事 項 提 出 的

建 議 中，分 別 有 9 9 %以 上 及 1 0 0 %已 獲 政 府 當 局 接 納，部 分 且 已

付 諸 實 行 。



6 .  自 二 零 零 零 年 五 月 以 來，本 署 已 完 成 三 項 直 接 調 查，另 外

有 四 項 直 接 調 查 則 仍 在 進 行 。 現 將 這 些 直 接 調 查 列 出 如 下 ：

調 查 事 項調 查 事 項調 查 事 項調 查 事 項 公 布 日 期公 布 日 期公 布 日 期公 布 日 期 完 成 日 期完 成 日 期完 成 日 期完 成 日 期

( 1 ) 有 關 本 地 旅 行 代 理 商 營 辦 訪 港

旅 行 團 事 宜 的 監 管 機 制 的 直 接

調 查

1 6 . 8 . 1 9 9 9 3 . 8 . 2 0 0 0

( 2 ) 有 關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提 供 再 培 訓

課 程 的 若 干 問 題 的 直 接 調 查

1 1 . 1 1 . 1 9 9 9 2 7 . 9 . 2 0 0 0

( 3 ) 有 關 受 土 地 發 展 公 司 發 展 計 劃

影 響 的 臨 時 市 政 局 設 施 租 戶 及

檔 戶 的 搬 遷 安 排 的 直 接 調 查

1 1 . 1 1 . 1 9 9 9 1 6 . 1 1 . 2 0 0 0

( 4 ) 有 關 旅 客 涉 嫌 使 用 偽 造 或 其 他

可 疑 旅 行 證 件 事 宜 的 處 理 程 序

的 直 接 調 查

2 9 . 2 . 2 0 0 0 正 在 調 查 中

( 5 ) 有 關 房 屋 委 員 會 及 房 屋 署 管 理

建 造 工 程 事 宜 的 直 接 調 查

3 1 . 5 . 2 0 0 0 同 上

( 6 ) 關 於 政 府 火 葬 場 的 管 理 事 宜 的

直 接 調 查

2 1 . 6 . 2 0 0 0 同 上

( 7 ) 有 關 沒 有 持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而 擬

出 ／ 入 境、或 在 出 入 境 管 制 站 被

發 現 或 被 遣 返 香 港 的 人 的 出 入

境 管 制 程 序 的 直 接 調 查

1 . 9 . 2 0 0 0 同 上

   

公 眾 教 育 及 宣 傳 活 動

7 . 向 市 民 推 廣 申 訴 專 員 制 度 的 概 念，一 直 是 本 署 的 重 要 工 作

目 標 之 一 。 除 了 記 者 招 待 會 、 外 展 講 座 、 訪 問 、 座 談 會 等 定 期

舉 辦 的 宣 傳 推 廣 活 動 外 ， 本 署 已 展 開 一 連 串 新 的 宣 傳 及 社 區 關

係 工 作 ， 包 括 ：



( a ) 在 五 月 推 出 一 輯 新 的 宣 傳 短 片，介 紹 本 署 的 工 作，並

會 於 短 期 內 安 排 在 本 港 的 電 視 台 重 播 ；

( b ) 印 製 一 系 列 新 的 宣 傳 海 報 和 單 張 ； 以 及

 ( c ) 更 新 本 署 的 網 頁 。

8 . 為 了 更 方 便 市 民 使 用 本 署 的 服 務 ， 本 署 已 由 本 年 年 初 開

始 ， 接 受 以 電 子 郵 件 形 式 提 出 的 投 訴 。 此 外 ， 本 署 亦 曾 探 討 接

受 電 話 投 訴 是 否 可 行 ； 若 然 可 行 ， 將 只 限 於 接 受 性 質 簡 單 的 投

訴 ， 或 者 是 當 投 訴 人 在 以 書 面 陳 述 投 訴 方 面 有 困 難 才 接 受 。 本

署 在 本 年 四 、 五 月 進 行 了 一 項 試 驗 計 劃 ， 結 果 顯 示 接 受 電 話 投

訴 是 可 行 的 。 因 此 ， 本 署 現 正 招 聘 申 訴 助 理 ， 以 便 在 明 年 正 式

推 出 這 項 新 服 務 ， 然 後 再 決 定 應 否 將 電 話 投 訴 確 立 為 一 個 常 設

的 投 訴 渠 道 。

9 . 本 署 最 近 印 發 了 一 本 名 為《 投 訴 錦 囊 》的 小 冊 子，目 的 是

讓 市 民 認 識 正 確 的 投 訴 態 度 和 方 法 。 在 本 年 十 一 月 中 旬 至 明 年

一 月 中 旬 期 間 ， 本 署 會 舉 行 一 連 串 的 巡 迴 展 覽 ， 介 紹 本 署 的 工

作 ， 屆 時 會 派 發 這 些 小 冊 子 給 市 民 。 這 些 展 覽 將 分 別 在 平 日 有

很 多 市 民 前 往 使 用 各 項 服 務 的 六 座 政 府 辦 公 大 樓 舉 行 。

脫 離 政 府 編 制

1 0 . 有 關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脫 離 政 府 編 制 一 事 ， 政 府 當 局 已 經 與

申 訴 專 員 協 定 下 列 大 原 則 ：

( a ) 政 府 當 局 將 透 過 整 筆 撥 款，以「 資 助 金 」形 式 撥 款 給

本 署。個 人 薪 酬 的 撥 款 將 按 中 點 薪 金 及 加 權 間 接 費 用

計 算 。

( b ) 大 體 上 找 出 那 些 直 至 目 前 仍 是 由 政 府 當 局 集 中 提 供

的 支 援 服 務 ， 並 把 所 需 費 用 列 入 「 資 助 金 」 內 。

( c ) 將 會 進 一 步 商 討 需 要 多 少 籌 備 費 用，例 如 成 立 籌 備 小

組 所 需 的 開 支。籌 備 小 組 的 職 責 是 進 行 招 聘 工 作，以



及 監 督 過 渡 到 新 的 行 政 和 財 政 管 理 制 度 的 過 程 。

( d ) 本 署 將 可 累 積 節 省 的 款 項，並 管 理 這 樣 累 積 下 來 的 儲

備 。

( e ) 將 會 研 究 為 公 署 購 置 永 久 辦 公 室 的 可 行 性 。

( f ) 申 訴 專 員 將 會 為 屬 下 各 級 人 員 訂 定 擬 議 聘 用 條 款。行

政 署 長 將 按 行 政 長 官 轉 授 的 權 力，根 據《 申 訴 專 員 條

例 》第 6 條，考 慮 及 批 准 本 署 人 員 的 擬 議 聘 用 條 款 及

條 件 。

( g )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將 與 政 府 當 局 擬 定 行 政 安 排 備 忘 錄，闡

明 雙 方 的 行 政 安 排 。


